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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莫名被人卖掉房产莫名被人卖掉 真房本变成了真房本变成了““假房本假房本””

王女士是武汉某 211 大学的教授，退休后被
儿子接到身边同住，原本一套 130 多平方米的房
屋就闲置了。

2019 年，王女士将房屋以 300 万元的价格挂
在“贝壳找房”上，准备将房子卖掉，后因疫情影响
未能成交，“有三四家中介公司联系过我。去年一
家自称21世纪房产的中介还邀请我到网点，跟一
个意向买家面谈过。”

王女士说，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已经有骗局端
倪，当时，所谓的买家只露面了10分钟左右，不像
正常买家那样问东问西，而是一副“你怎么说都
行”的态度，反而是中介陶某一直表现得热心积
极。

“又过了一段时间，陶某再次邀请我去网点，
说客户已经交定金了，让我拿着证件、房本去复
印资料。”王女士说，网点看上去没什么异常，前
台有两个姑娘，办公区也有员工坐着，她把复印
件交给陶某之后就回家等消息，但迟迟没有动
静，后来陶某说买房人资金出现问题了，她就没
再追问。

“直到今年5月8日，另一家跟我联系过的中
介问我，房子是不是已经卖出去了。我说没有啊，
她说系统显示这个房子已经网签过户了，让我赶
紧确认下。”王女士说，她通过两家中介公司查询，
均发现房子已经在洪山区政务中心过户，并且处
于抵押状态。

惊慌之下，她赶到洪山区政务中心询问。工
作人员介绍，一个叫陈某的男子提交了王女士的
护照、身份证、委托书、公证书、不动产权证等详细
资料，将房屋过户给了王某。

“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300万元的房子按70
万元的价格过户了。工作人员查验后告诉我，我
手中拿着的房本是假的，被人调包了。并且这个
房子过户之后转手去抵押贷款了190万元。”王女
士说，她立即向当地派出所报了警。

过户资料有过户资料有2323处错误处错误 中介退租时连押金都没要中介退租时连押金都没要

王女士介绍，陈某提供的资料中存在23处错
误，但未被窗口工作人员审核出来。护照信息连
基本信息都有错误，除了王女士的名字，还多出另
一个“can xu ning”的名字、武汉的拼音错写为

“wuhang”、生日信息错写为“08/58”，出生日期与
提交的身份证信息出生日期不同。

“哪有8月58日，这么明显的错误他们也没看
出来。”王女士说，除了护照信息错误，对方出具的
委托书中还有“上诉不动产”这样的错别字，对不
动产权和房屋产权的表述有多处错误，英文公证
书中还有多处单词拼写错误。

“等我发现问题的时候，中介陶某已经失联
了，去网点一看人去楼空。房东说陶某是付现金
租房，5 月 9 日走的时候押金都没要。”王女士认
为，对方是蓄谋已久策划了骗局，两次去网点看到
的几名工作人员可能是托儿。

中介公司称中介公司称““被利用了被利用了””购房者挂断了记者电话购房者挂断了记者电话

21世纪房产武汉区域的负责人介绍，系统内
没查到陶某的信息，陶某不是他们的员工，“那个
门店2月份就撤店关门了，没有员工在那里上班，
王女士两次去看到的人都是假身份。可能是撤店
之后装饰招牌没换，被利用了。”

记者在王女士提供的“房屋买卖合同”上看
到，陈某作为代理人与买房人王某签订的房屋买
卖合同较为简单，内容 2000 多字，稀疏地打印在
两张A4纸上，上面留有王女士的电话号码和买房
人王某的号码。

记者拨打买房人王某电话，对方表示“不清
楚”便挂断电话。

“这种涉外的英文材料，按照规定需要到国内
公证机构转换成中文，确认信息真实，再一并递交
给窗口，不然窗口是没办法审核真假的。合同上
有房主电话，事件又涉外，窗口至少应该电话联系
下房主吧？”王女士表示，政务中心窗口应该为审
核不严负责。

官方回应官方回应：：窗口只对资料作形式审核窗口只对资料作形式审核

记者在洪山区政务中心采访时，工作人员要
求填写“宣传申请表”，表示向上级审批后才能采
访。该工作人员称：“每天经手那么多业务，没办
法逐一核实所有资料情况。”

另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洪山区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工作人员介绍，陈某来办理业务，提供的产权
证和身份证是真实的，“目前没办法说提交的资料
是假的，我们也是受害者，要跟当事人一起报警，
确认这些资料是假的话，再说下一步的事。”

该工作人员说：“窗口办理过户手续，只对提
交的资料作形式审核而不作实质审核，两者的区
别需要自行去了解。”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资料错漏明显资料错漏明显，，审核窗口应担责审核窗口应担责

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介绍，形式审查是
对材料的完备性、合法性审查，审查材料在形式上是
否符合法定的形式和要求；实质审查则还要审查材料
的真实性，是否符合事实情况。根据《不动产登记暂
行条例》规定，应当按照“不动产界址、空间界限、面积
等材料与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状况是否一致；有关证明
材料、文件与申请登记的内容是否一致；登记申请是
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要求进行查验。

“我国没有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机构的审查义
务是形式审查还是实质审查，不能单一的看待，一
般是通过文件上的签字盖章来判断资料的真实
性。材料中出现了8月58日这样违反常识的错误，
和大量拼写错误，即使是按照形式审查的标准，房
屋登记机构也没有尽到审核义务。”付建认为，这些
错误非常容易发现，过户窗口有审核不清的过错。

付建表示，王女士的房屋可能存在产权风险
和抵押后被强制执行的风险，她可以报警，同时以
诉讼方式明确房屋所有权，抵押产生的债务也无
需担责。 本报综合消息

员工离职当天提起劳动仲裁，要
求公司支付其未续签劳动合同两倍工
资差额等费用。公司则认为双方从未
签订过劳动合同，因此已形成无固定
期限劳动合同，无须向其给付两倍工
资差额。最后，员工提交的一份劳动
合同成为关键证据，所提两倍工资、加
班费等诉求获法院支持。

郝民田（化名）入职某公司4年，入
职时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合同期
满后没有续签，但继续在岗1年多。由
于公司拖欠工资，他申请劳动争议仲
裁，请求裁决公司支付未续签劳动合
同两倍工资差额、被拖欠的工资以及
没有报销的相关费用。

仲裁时，公司提出自其用工满一
年的当日已视为双方订立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公司无须支付其两倍工
资。仲裁裁决支持了公司的主张。

郝民田诉至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
院，法院判决公司给付郝民田两倍工
资等合计6.8万余元。公司提起上诉。
日前，二审法院驳回公司的请求。

““从未持有过自己的劳动合同从未持有过自己的劳动合同””

2017 年 3 月 22 日，郝民田入职某
公司，为公司董事长担任司机。当天，
公司与他签订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约
定其月工资标准为4800元，每月15日
左右以银行转账形式支付。

郝民田工作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
于3月22日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由
于公司未支付当月工资且拒付离职经
济补偿，他在离职当天提起劳动争议
仲裁，要求公司支付其未续签劳动合
同两倍工资差额等费用。

庭审中，郝民田不能提交劳动合
同。“从第一天到公司当司机到4年后离
开，我除签订时见过自己的劳动合同之
外，从未持有过自己的劳动合同。”他说。

公司不同意其索要两倍工资差额
的请求。公司认为，公司从未与郝民
田签订过劳动合同，所以，双方已经形
成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无须向其给
付两倍工资差额。

公司还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
法》第27条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
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
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
之日起计算。因郝民田的请求不存在
时效中断情形，故其请求支付两倍工
资差额的请求早已超过仲裁时效，应
当予以驳回。

经审理，仲裁裁决公司支付郝民
田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3 月 19 日工资
3310.34元、2019年3月23日至2021年
3 月 19 日未休年休假工资 5958.62 元，
驳回其他仲裁请求。

加班费加班费、、报销款存争议报销款存争议

郝民田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法
院。他主张，其劳动合同到期后未再
续签，但其仍在公司工作，并通过特殊
的合法途径，找到了自己的劳动合同，
并提交为证。该劳动合同显示，合同
期限为2017年3月22日至2020年3月
21 日，试用期至 2017 年 9 月 21 日。郝
民田的岗位为司机，执
行8小时工时制度，每周
休息日为周日。公司对
该劳动合同的真实性不
认可，表示落款处的印
章并非其公章，落款处
的法定代表人签字亦非
其法定代表人所签，并
就该劳动合同的落款处
的公章、法定代表人签
字的同一性申请鉴定。

2021 年 12 月 8 日，
司法鉴定机构出具司法
鉴定意见书，确认检材

上的印文与样本上的印文是同一枚印
章盖印。同日，该鉴定机构出具终止
鉴定告知书，因检材与样本字迹书写
模式不同，无法满足检验条件，退回了
对劳动合同落款处“刘某”签名的鉴
定。

郝民田主张，其在职期间存在延
时加班、休息日加班的情况，并就其主
张提交钉钉截屏为证。钉钉截屏显
示，郝民田于2017年6月9日至2021年
2月2日申请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均
已经审批通过。

郝民田诉称，其每个月都有报销，
填好单子交给财务，由总经理签字后，
通过银行转账支付，公司尚欠其 2021
年3月1日至3月22日报销款3000元，
该部分报销款系听从领导安排买的桶
装水、礼品等，由其找的发票进行报
销，并就此提交微信聊天记录、银行流
水为证。公司对银行流水的真实性不
持异议，主张确存在报销款，但报销事
项为与车有关的项目。

获赔未签订合同两倍工资获赔未签订合同两倍工资

一审法院认为，公司虽对劳动合
同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但鉴定结果显
示该合同上印文与检材中印文系同一
枚印章所盖，故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
以采信。

劳动合同于2020年3月21日到期
后，双方未续订书面劳动合同，而郝民
田继续在公司工作，双方劳动关系于
2021 年 3 月 22 日解除，故公司应支付
郝民田2020年3月22日至2021年3月
21日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公司
尚未支付郝民田2021年3月1日至3月
22 日工资，仲裁裁决公司支付郝民田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3 月 19 日工
资 3310.34 元，公司对此未提出异议。
现郝民田要求公司支付此期间工资
3300元的诉讼请求，不高于该金额，应
予支持。

针对报销款争议，法院认为，郝民
田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因工作垫
付相关费用且费用符合公司的报销条
件，对其要求支付报销款 3000 元的诉
讼请求，不予支持。

郝民田提交的钉钉截屏显示，其
于2017年6月9日至2021年2月2日存
在延时加班、休息日加班。公司虽对
该证据不认可，但就此未提交相反证
据，亦未对郝民田的考勤情况提供相
应证据，故对公司主张不予采信。结
合在案证据，依法酌定公司支付郝民
田此期间延时加班工资 3500 元、休息
日加班工资2500元。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公司支付郝民
田相应期间未签劳动合同两倍工资
52854.02 元、加上被拖欠工资、加班工
资、未休年休假工资等合计68112.64元。

公司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
公司虽对郝民田提交的劳动合同的真
实性不认可，但根据鉴定结果，一审法
院对该合同予以采信并无不当。公司
要求重新进行鉴定，缺乏依据，不予准
许。据此，法院驳回公司上诉请求。

本报综合消息

一退休教授300万房产被偷卖
日前，武汉退休教授王女士与武汉市洪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交涉依旧没有结果。就在5

月初，她发现自己300多万元的房产被人以70万元卖掉，“一名疑似假中介调包了我的房本，伪造
了我的身份证件和外国国籍，谎称我在国外无法到场，以委托书方式在洪山区政务中心办理了过
户手续。”

过户两天后，所谓“买房人”又以房产抵押形式，向贷款公司贷款190万元。
王女士表示：“我从来没有外国国籍，这些伪造证件漏洞百出，窗口工作人员没核验出来。房

子现在的产权归属以及这笔贷款是否会给我带来麻烦，让我很担心。”
洪山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员表示，办理过户手续时只对资料进行形式审核，不负责实

质审核，没办法审核所有人的所有资料，“我们也是受害者，等警方确认我们收到的证件资料是假
的，再说下一步的事。”

合同合同““空窗期空窗期””离职离职

能索赔两倍工资吗能索赔两倍工资吗？？


